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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荐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
2.加入本会2年（含）以上的会员单位；
3.遵守本会《章程》，履行会员义务，积极参与本会活动，支持本会工作，关心行业发展；
4.遵纪守法，诚信经营，社会信誉良好；
5.在行业内或本地区具有较强实力或影响力、代表性的企业。
二、自荐程序：
1.登陆中国物协网站（www.ecpmi.org.cn），进入信息公告中《关于自荐中国物协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会员代表及第五届理事会理事单位的通知》，点击下方“换届自荐窗口” ；
2.登陆“服务平台”，进入“协会会员”栏目，点击“会员代表自荐”；
3.在系统中更新“企业基本情况”信息后，提交自荐申请；
4.换届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兼顾各地会员数量比例，地区差异、企业实力和代表性、对本会工作的参与度和支持度等因素，对会员代表进行审核，并在网上对会员代表名单进行公示。


